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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9月9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7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

稀释超过

1%

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博深股份” ）于2020年8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向汶上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16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公司向汶上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发行45,468,090股股份、向张恒岩发行7,

618,550股股份事项已于2020年8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20年9月8日。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7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购

买资产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

本次增发后公司总股本由437,738,511股变更为 490,825,151股， 导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陈怀荣先生、 吕桂林女士、 程辉先生、 任京建先生、 张淑玉女士合计持股比例由45.63%被动稀释至

40.69%，持股比例变动达到4.94%。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陈怀荣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2 吕桂芹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3 程辉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4 任京建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5 张淑玉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9月8日

股票简称 博深股份 股票代码 002282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0 被动稀释4.94

合 计 0 被动稀释4.9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发行股份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怀荣

合计持有股份 51,316,818 11.72% 51,316,818 10.4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829,205 2.93% 12,829,205 2.61%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487,613 8.79% 38,487,613 7.84%

吕桂芹

合计持有股份 48,327,798 11.04% 48,327,798 9.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4,545,649 10.18% 44,545,649 9.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82,149 0.86% 3,782,149 0.77%

程辉

合计持有股份 38,575,432 8.81% 38,575,432 7.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643,858 2.20% 9,643,858 1.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28,931,574 6.61% 28,931,574 5.89%

任京建

合计持有股份 34,369,377 7.85% 34,369,377 7.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0,587,228 6.99% 30,587,228 6.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82,149 0.86% 3,782,149 0.77%

张淑玉

合计持有股份 27,133,106 6.20% 27,133,106 5.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783,277 1.55% 6,783,277 1.38%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349,829 4.65% 20,349,829 4.15%

合计 199,722,531 45.63% 199,722,531 40.69%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8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被动稀释超过

1%

的公告

公司股东陈怀荣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博深股份” ）于2020年8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向汶上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16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公司向汶上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发行45,468,090股股份、向张恒岩发行7,

618,550股股份事项已于2020年8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20年9月8日。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7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购

买资产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

本次增发后公司总股本由437,738,511股变更为 490,825,151股， 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陈怀荣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田金红女士合计持股比例由11.75%被动稀释至10.48%，持股比例变动达到1.27%。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陈怀荣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2 田金红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9月8日

股票简称 博深股份 股票代码 002282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0 被动稀释1.27

合 计 0 被动稀释1.2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发行股份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怀荣

合计持有股份 51,316,818 11.72% 51,316,818 10.4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829,205 2.93% 12,829,205 2.61%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487,613 8.79% 38,487,613 7.84%

田金红

合计持有股份 116,610 0.03% 116,610 0.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6,610 0.03% 116,610 0.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合计 51,433,428 11.75% 51,433,428 10.48%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9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被动稀释超过

1%

的公告

公司股东杨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博深股份” ）于2020年8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向汶上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16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公司向汶上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发行45,468,090股股份、向张恒岩发行7,

618,550股股份事项已于2020年8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20年9月8日。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7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购

买资产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

本次增发后公司总股本由437,738,511股变更为 490,825,151股，导致持股5%以上股东杨建华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巢琴仙女士、杨华先生合计持股比例由13.62%被动稀释至12.14%，持股比例变动达

到1.48%。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杨建华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2 巢琴仙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3 杨华

住所 江苏省武进市万绥乡****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9月8日

股票简称 博深股份 股票代码 002282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0 被动稀释1.48

合 计 0 被动稀释1.4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发行股份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杨建华

合计持有股份 35,058,783 8.01% 35,058,783 7.1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764,696 2.00% 8,764,696 1.79%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294,087 6.01% 26,294,087 5.36%

巢琴仙

合计持有股份 19,639,934 4.49% 19,639,934 4.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639,934 4.49% 19,639,934 4.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杨华

合计持有股份 4,909,983 1.12% 4,909,983 1.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909,983 1.12% 4,909,983 1.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合计 59,608,700 13.62% 59,608,700 12.14%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3871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公告编号：

2020-081

转债代码：

113599

转债简称：嘉友转债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一致行动人及控股股东减持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41号文核准，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5日公开发行了7,200,000张（720,000�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72,000�万元。 债券简称“嘉友转债” ，债券代码“113599” 。 公司一致行动人韩景

华先生、孟联女士及公司控股股东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信

益” ）共计配售嘉友转债5,128,600张，即51,286万元，占发行总量的71.23%，其中韩景华先生认购

1,599,990张，占发行总量的22.22%；孟联女士认购829,340张，占发行总量的11.52%；嘉信益认购2,

699,270张，占发行总量的37.49%。 嘉友转债于2020年9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20年9月8日,公司收到韩景华先生的通知，2020年9月7日至2020�年9月8日，韩景华先生通过

上海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嘉友转债72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0.00%。 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

本次减持前有

数量（张)

本次减持前

占发行总量

比例

本次减持数量

（张）

本次减持数量

占发行总量比

例

本次减持后持有

数量（张）

本次减持后

占发行总量

比例

韩景华 1,599,990 22.22% 720,000 10.00% 879,990 12.22%

孟联 829,340 11.52% 0 0 829,340 11.52%

嘉信益 2,699,270 37.49% 0 0 2,699,270 37.49%

合计 5,128,600 71.23% 720,000 10.00% 4,680,000 61.23%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9日

证券代码：

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90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74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37,614,400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

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有

关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夏晓波

电话：0535-4631769

传真：0535-4631176

邮箱：xiaxiaobo@hbyl.cn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郁韡君、金利成

联系人：颜圣知

电话：021-38032401

电子邮箱：yanshengzhi@gtjas.com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8日

股票代码：

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74

债券代码：

128087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密华荣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协议受让公司部分

股份获得潍坊市国资委同意批复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高密华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送达本公司

的文件，主要为潍坊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9月8日出具的《关于同意高密华荣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协议受让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批复》，该文件的主要内容为：

“高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高密华荣实业收购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请示》（高国资字【2020】112号）

收悉，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令第36号）及相关政策规定，

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你局关于高密华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实业” ）以每股7.5元的价

格，协议受让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股份” ）股份

1.7亿股的意见，受让完成后，华荣实业持有孚日股份18.72%的股份。

二、你局要督促华荣实业依法依规推进本次协议受让股份工作，落实风险防控措施，切实维护国

有股东权益。 ”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期进展并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9日

证券代码：

300720

证券简称：海川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63

号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长沙市财政局、 长沙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下达2019年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的通知》

（长财教指【2020】23号），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向日葵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符合长沙市2019年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补贴要求，获得政府补助资金20万元，公司已于近日收到上述政府补助资金。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

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以上政府补助资金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将上述政府补助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20万元，最终的会计处理仍须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预计对公司2020年度税前利润产生的影响为20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最终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 上述政府补助资金不具有持续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相关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8日

证券代码：

688599

证券简称： 天合光能 公告编号：

2020-021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情况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收购Nclave� Renewable,� S.L.（以下简

称“Nclave” ）51%股权，收购对价为2,805万欧元，根据当时协议双方一揽子协议约定，在Nclave达成

双方约定经营目标时，公司将进一步收购Nclave49%股权。 根据战略发展需要，公司位于新加坡的全资

子公司TRINA� SOLAR� GLOBAL� MERGER� ＆ ACQUISITION� PTE. � LTD. 近日与MIGUEL�

CLAVIJO� LUMBRERAS、GREGORIO� CLAVIJO� LUMBRERAS、RUBéN� CLAVIJO�

LUMBRERAS、Q� GROWTH� FUND� FCR、Q� CAPITAL� 360� CORA� CAPITAL� PRIVADO� FCR、

Q-GROWTH� CO-INVEST� CUARTA,� SOCIEDAD� CIVIL、DOGAN� CAPITAL,� S.L.等方（以下

统称 “交易对方” ） 签署股权收购协议， 公司以现金方式合计4,272.78万欧元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

Nclave公司剩余4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 本次收购完成后，Nclave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收购无需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批，也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GREGORIO� CLAVIJO� LUMBRERAS，男，西班牙籍，过去3年为Nclave股东及顾问；

2.MIGUEL� CLAVIJO� LUMBRERAS，男，西班牙籍，过去3年为Nclave股东及顾问；

3.RUBéN� CLAVIJO� LUMBRERAS，男，西班牙籍，过去3年为Nclave股东及顾问；

4.� Q� Growth� Fund� FCR

性质：一家注册于西班牙的投资基金，是西班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Qualitas� Equity� Partners旗下

基金；

注册办公地址：calle� Velázquez� 31,� 2o,� Madrid

法定代表人： Borja� Oyarzabal� Alonso

5.� Q� Capital� 360� Cora� Capital� Privado� FCR

性质：一家注册于西班牙的投资基金，是西班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Qualitas� Equity� Partners旗下

基金；

注册办公地址：calle� Velázquez� 31,� 2o,� Madrid

法定代表人：Borja� Oyarzabal� Alonso

6.� Q-Growth� Co-Invest� Cuarta,� Sociedad� Civil

性质：一家注册于西班牙的投资公司，是西班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Qualitas� Equity� Partners旗下

基金；

注册办公地址：calle� Jenner,� 3,� 4o,� Madrid

法定代表人：Borja� Oyarzabal� Alonso

7.� Dogan� Capital,� S.L.

性质：一家注册于西班牙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Carr.� Valencia-Ademuz,� km� 30.5,� Lliria� 46160-Valencia

法定代表人： Daniel� Escandón� García

以上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Nclave� Renewable,� S.L.

2.住所：Avenida� de� Burgos,� 114,� 2a� Planta,� 28050� Madrid� Spain

3.成立日期：1999年10月

4.注册资本：367,140欧元

5.主营业务：光伏跟踪支架生产、研发及销售

6.本次收购前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股数（股份面值10欧元） 持股比例

D.Miguel�Clavijo 3,352.0 9.13%

D.Gregorio�Clavijo 3,352.0 9.13%

D.Rubén�Clavijo 3,352.0 9.13%

Dogan,S.L. 3,814.0 10.39%

Q-Growth�Fund,FCR 2,114.0 5.76%

Q�Growth�Co-Invest�Cuarta,Sociedad�Civil 1,634.0 4.45%

Q�Capital�360�Cora�Capital�Privado,FCR 370.0 1.01%

TRINA� SOLAR� GLOBAL� MERGER� ＆ ACQUISITION�

PTE.�LTD.

18,726.0 51.00%

合计 36,714.0 100.00%

7.权属情况说明：Nclave公司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抵押等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相关诉讼、仲

裁、被查封、冻结或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1-6月

总资产 55,345.33 66,792.83

净资产 18,798.29 24,484.78

营业收入 97,467.71 70,189.05

净利润 4,824.73 5,149.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805.52 5,708.23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标的公司位于西班牙，需遵守西班牙当地法律法规监管，本次交易，公司子公司通过自有外汇资金

支付，不存在换汇等问题。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2018年公司收购Nclave51%股权时，根据当时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瑞士）出具的市场类比交易分析

报告，欧洲同类型公司（光伏行业）并购案例中按2018年EBTIDA倍数估值的中位数是8.1倍。 经双方协

商谈判，基于市场类比交易数据，结合Nclave公司经营业绩增长、未来发展预期，双方关于股权收购达成

一揽子协议约定如下：

1.约定公司2018年收购Nclave51%股权收购对价为2,805万欧元；

2.在公司完成51%部分股权收购后，Nclave公司达成双方约定经营目标，本次收购Nclave剩余49%

股权总对价为4,272.78万欧元，相当于本次收购基准日（2020年5月31日）的EBITDA倍数为4.6倍。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根据合同约定，在交易日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交易对方所持有Nclave公司的49%股权，交易总对

价4,272.78万欧元。

2.合同自交易各方签署后即生效。

3.合同约定本次收购的交易日当天公司应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为3727.78万欧元，剩余500

万欧元将以每年125万欧元的金额分四年延后支付，延期付款可用于抵扣合同中约定的卖方赔偿责任。

4.�公司作为收购方还安排了总保额为600万欧元的赔偿责任保险。

5. �交易对方在完全退出Nclave公司股东层后将在2年或者3年 （根据不同身份） 内不得参与和

Nclave公司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经营，且不得招募Nclave公司现有员工

6.除此之外合同中对于一些影响Nclave公司财务报表的特殊事项，例如诉讼、索赔、坏账等，进行了

股权价值的调整并反映在收购对价当中。

7.违约责任：如双方关于收购协议相关条款产生纠纷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相关方向

西班牙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程序解决。

六、收购股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Nclave自2018年加入公司以来，营收与利润大幅增长；本次收购完成后，Nclave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将进一步增加公司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

2.收购完成后，Nclave将充分用公司全球供应链体系、全球销售布局等资源，有助于Nclave公司进

一步降低采购成本，并对其提升光伏跟踪支架市场销量产生积极影响。

3.跟踪支架产品的运用能有效降低光伏发电度电成本，本次收购后，公司将持续推动高功率组件产

品与Nclave光伏跟踪支架产品的协同整合，为客户提供光伏智慧能源整体解决方案。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8日

证券代码：

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2020060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协助执行通知书》之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0年3月21日，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露天煤业” ）在巨潮

资讯网公告披露了《控股子公司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现将相关情况进展

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原股东新加坡大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大陆公司” ）持有霍煤鸿骏

铝电公司35.7%股权。 因新加坡大陆公司以所持35.7%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未履行担保义务，经法院裁定

将新加坡大陆公司持有的35.7%股权交付嘉兴宝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宝联公

司” ）抵偿债务。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现股东嘉兴宝联公司持有该35.7%股权。

2020年3月20日，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9】陕01执恢180号之二、之五）。 书中表示，关于嘉兴宝联公司与新加坡大陆公司等综合授信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中，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扣留并提

取新加坡大陆公司截止2014年5月31日应得红利354,266,421.09元。 扣留并提取新加坡大陆公司自

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10月15日止应得红利中的70,543,991.67元(以本案实际产生债权为限)。 并于

《协助执行通知书》约定期限内，将该款项交付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账户。

2020年4月21日，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执行异议书。

2020年8月17日，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陕01执异391号执

行裁定书》， 裁定驳回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对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取新加坡大陆咨询有限公司红利的

执行异议。

二、进展情况

2020年8月24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嘉兴宝联公司、西安迈科金属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代理人员谈话。 前述各方共同确定截至2014年5月31日，被执行人新加坡大陆公司持有霍

煤鸿骏铝电公司35.7%股权的应得红利为354,266,421.09元,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代缴税款17,713,

321.05元,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实际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支付的执行款为336,553,100.04元。另外根据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的新加坡大陆公司持有霍煤鸿骏铝电公司35.7%股权的应得红利经审计机构

测算为79,683,013.97元，应交税款3,990,000元，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实际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支付

的执行款为75,693,013.97元。 综上，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实际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支付的执行款金额

合计为412,246,114.01元。

2020年9月8日，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支付412,246,114.01元。

三、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东能源” ）在公司实施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霍煤鸿骏铝电公司51%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时出具的《关于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所涉诉讼纠纷的承诺》：1.触发条件：若因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

前霍煤鸿骏发生的任何未决诉讼、仲裁事项或协助司法裁定执行事项，或因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交

易事项或其他事项引致的诉讼、仲裁事项或协助司法裁定执行事项，而使霍煤鸿骏被有权法院、仲裁机

构最终判处/裁定承担相关责任而遭受损失。2.补偿金额：蒙东能源将根据本次交易中转让股权的比例对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3.履约方式及履约期限：霍煤鸿骏因上述未决诉讼、仲裁事项或协助司法裁定事项遭

受损失时，在本次交易完成且霍煤鸿骏已支付现金或产生直接损失后，由露天煤业计算确定现金补偿金

额，并书面通知蒙东能源，蒙东能源将在收到露天煤业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

将现金补偿款一次汇入露天煤业指定的银行账户。未来，若霍煤鸿骏通过诉讼或其它方式追回所遭受的

损失，则露天煤业应在收到相关款项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所追回的损失按本次股权转让比例一次汇

入蒙东能源指定的银行账户。4.不能履约时的制约措施：蒙东能源若未能在约定期限之内补偿完毕的，应

当继续履行补偿义务并应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向露天煤业计付延迟补偿部分的利息。

根据前述承诺， 蒙东能源拟就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实际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支付的执行款336,

553,100.04元按照露天煤业购买霍煤鸿骏铝电公司51%股权比例向露天煤业给予补偿， 具体待进一步

核实并经公司规定会议程序决议后，露天煤业向蒙东能源发出补偿通知，蒙东能源向露天煤业补偿。

（二）霍煤鸿骏铝电公司实际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支付的执行75,693,013.97元为霍煤鸿骏铝电

公司应付其他股东新加坡大陆公司的权益，蒙东能源无需向露天煤业补偿。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其他说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8日

证券代码：

300475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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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述

1.� 2020年9月7日,�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聚隆景

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隆景润” ）、广州碧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碧蓝

管理” ）、上海远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羿实业” ）、上海光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光易投资” ）、珠海君晨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晨投资” ）与蓝箭航天空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箭航天” 或“标的公司” ）及其股东签署了《增资协议》，拟合计以人民币

37,158万元对蓝箭航天进行增资。 其中聚隆景润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5,000万元对蓝箭航天进行增

资，占增资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2.89%。

2.�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投资事项外，包括本次对外投资，公司前十二个月内累

计对外投资金额为人民币25,599.9952万元，根据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累计对外投资金额在总经理决

策权限内，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主要交易各方情况

1、被增资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张昌武

注册资本： 14453.1052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自： 2015-06-01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3号院9号楼1层101

经营范围：运载火箭、航天器、液体发动机、姿控发动机、运载火箭、航天器配套零部件、航天器配套

设备、航天领域、智能制造领域、电气设备、软件及信息系统的技术开发、生产制造（分支机构经营）、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商业卫星发射技术服务、航天运输技术服务；产品设计；委托加

工运载火箭、航天器配套设备及零配件、发动机；委托加工（含装配及总装）运载火箭、航天器；销售自行

开发的产品、航天器、运载火箭、火箭发动机、姿控发动机；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

咨询；模型设计；会议服务；投资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其他增资方基本情况

（1）上海远羿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伟国

注册资本：36,800万元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兴工路225号

经营范围：纺织品销售，从事计算机信息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水利工程，物业管理，食品流通

（2）上海光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光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32号89幢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3）珠海君晨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4）广州碧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佛山市慧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公司、聚隆景润与交易各方无关联关系，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聚隆景润本次与其他增资方按

照同一增资前估值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标的公司增资前估值由各方协商确定。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详见“二、主要交易各方情况、1、被增资方基本情况” 。

本次增资前，标的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淮安天绘科技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9,393,495 13.42

2 碧蓝管理 20,061,563 13.88

3 张昌武 16,401,877 11.35

4 北京丝路航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947,106 6.19

5 淮安蓝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47,106 6.19

蓝箭航天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昌武先生，中国籍。

2、本次增资前后，标的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淮安天绘科技信息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13.42%

淮安天绘科技信息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12.46%

碧蓝管理 13.88% 碧蓝管理 13.88%

张昌武 11.35% 张昌武 10.53%

北京丝路航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6.19%

北京丝路航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5.75%

淮安蓝箭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19%

淮安蓝箭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75%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5.74%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5.33%

聚隆景润 - 聚隆景润 2.89%

远羿实业 - 远羿实业 1.93%

光易投资 - 光易投资 0.77%

君晨投资 - 君晨投资 0.58%

其他股东 43.23% 其他股东 40.13%

合计 100.00% 合计 100.00%

注：持股比例如有差异均为尾数四舍五入造成,�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了优先认购权。

3、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026,883,609.58 1,024,950,244.37

负债总额 255,340,351.19 297,632,220.51

净资产 771,543,258.39 727,318,023.86

项 目 2019年度 2020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2,444,861.44 583,934.99

利润总额 -197,625,912.75 -45,136,231.19

净利润 -197,625,912.75 -45,136,231.19

注：上表中2019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4、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增资

（1） 聚隆景润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向标的公司增资人民币15,000万元、 所认购股份数量为4,506,

500股，增资款中人民币145,493,500元作为溢价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2） 远羿实业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向标的公司增资人民币10,000万元、 所认购股份数量为3,004,

333股，增资款中人民币96,995,667元作为溢价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3）碧蓝管理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向标的公司增资人民币5,158万元、所认购股份数量为1,549,635

股，增资款中人民币50,030,365元作为溢价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4）光易投资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向标的公司增资人民币4,000万元、所认购股份数量为1,201,733

股，增资款中人民币38,798,267元作为溢价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5） 君晨投资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向标的公司增资人民币3,000万元、 所认购股份数量为901,300

股，增资款中人民币29,098,700元作为溢价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2、交割

本次增资应当于各增资主体收到标的公司出具的先决条件成就通知后第五个工作日或各方经协商

一致另行书面约定的其他日期完成交割。 于交割日，投资者应以人民币向标的公司指定账户全额支付增

资款，并向标的公司交付投资者全额支付增资款的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

3、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标的公司设九名董事，聚隆景润有权委派一名董事会观察员，聚隆景润董事会观察员有权列席董事

会会议,标的公司应按照与通知董事相同的程序和要求通知聚隆景润董事会观察员并向其提供资料，聚

隆景润董事会观察员参与董事会会议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应当由标的公司承担。

4、违约责任

各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若出现一方违反增资交易文件的情况，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违约方违反

本协议而引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违约金、罚金、律师会计师等中介费用）承

担赔偿责任。

5、协议的生效、变更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或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对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需以书面形式并经各方签署方

能生效。

6、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变更、终止和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国法律。

各方应尽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因本协议而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 如在任何一方向其他各方

发出通知之日起的六十（60）日内不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则该争议（包括有关本协议有效性或存续性

的争议） 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根据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仲

裁。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商业航天正值国内航天业对民营开放的体制转型窗口期的历史性机会， 属于国家大力支持民营资本

进入的军民融合及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随着国家星网计划、天地一体化工程进入执行阶段，商业火箭下游

市场已比较清晰。 纵观整个行业，蓝箭航天在过去四年中研发投入扎实、团队体系稳定，在研发进度、团队

体系上处领先位置。 聚隆景润参与此次标的公司增资，属于正常投资经营行为，希望通过参与标的公司增

资获取商业航天领域的发展机会。

2、对外投资的风险

标的公司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公司可能存在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及时关注其经营运作情况，积极采取有

效对策和措施防范和控制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聚隆景润自有资金，未新增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

需要，短期内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不存在重大影响，预计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企业效益将产生积极影

响。

六、前12个月内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审议通过的投资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含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公司

前十二个月累计对外投资金额为人民币25,599.9952万元。 除对蓝箭航天本次增资之外，其他对外投资

情况如下：

1、对控股子公司宁国聚隆金属冲压有限公司增资

2020年5月16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国聚隆金属冲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隆冲压” ）注册资本增

加100万元，公司以100万元货币认缴聚隆冲压新增的100万元注册资本。 2020年6月5日，上述事项完成

工商变更手续。聚隆冲压主要经营范围为：机械零件、五金冲压件、模具配件、塑料制品生产、加工、销售。

2、对无锡市好达电子有限公司投资

2020年6月29日，聚隆景润与无锡市好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达电子” ）签署投资协议，以

自有资金人民币1,999.9952万元对好达电子增资，占好达电子增资后注册资本的0.47%。 2020年7月13

日，上述事项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好达电子主要经营范围为：电子元件及组件的制造、加工、销售。

3、对上海壁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2020年8月6日，聚隆景润与上海壁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壁仞科技” ）签署投资协议，以

自有资金人民币3,500万元对壁仞科技增资，占壁仞科技增资后注册资本的0.75%。 壁仞科技主要经营范

围为：智能化科技、计算机软件科技、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集成电路芯片设计

及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开发（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除外），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电子出

版物除外）及辅助设备的批发。

4、对上海海栎创微电子有限公司投资

2020年8月18日，聚隆景润与上海海栎创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栎创微电子” ）签署投资协

议，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对海栎创微电子增资，占海栎创微电子增资后注册资本的2.08%。海栎创

微电子主要经营范围为：集成电路、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均不新增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也不涉及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

需要，短期内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不存在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9日

证券代码：

601375

证券简称：中原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64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90号）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773,814,000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4,642,884,700元，河南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告》

（豫兴华验字﹝2020﹞第009号）。

近日，公司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744078476K

名称：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注册资本：肆拾陆亿肆仟贰佰捌拾捌万肆仟柒佰圆整

成立时间：2002年11月08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

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

金融产品业务（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9日

证券代码：

601319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

2020-047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党委书记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罗熹先生任中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书记。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8日

股票代码：

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20-100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9月8日收到公司独立

董事杜坤伦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杜坤伦先生因单位工作任务调整，精力有限，无法继续

履行公司独立董事职责，现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

员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召集人职务，辞职后其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由于杜坤伦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中没有会计专业人士，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杜坤伦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之前，杜坤伦先生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召集人职

责。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杜坤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 杜坤伦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认真履职、独立公正、勤勉尽责，为董事会科

学决策、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杜坤伦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844 900921

证券简称：丹化科技 丹科

B

股 编号：临

2020－041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原聘任蒋照新先生、姜迎芝女士共同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近期，姜迎芝女士已经自

公司离职，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蒋照新先生仍继续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董事会对姜迎芝女士在任职期间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9日

证券代码：

600844

，

900921

证券简称：丹化科技，丹科

B

股 编号：临

2020－042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曹峻女士因个人离职原因，已向公司监事会提出辞去其担任的职工监事职务。 监事会对其在任职

期间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经控股子公司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工会推荐，2020年9月8日公司全体员工会议选举， 金洪生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与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金洪生先生的简历如下：

金洪生，男，1970年7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现任控股子公司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副总

工程师兼项目办副主任。

特此公告。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9月9日


